
長庚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記錄 

一、時    間︰102 年 5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三、主    席︰包家駒校長(陳君侃副校長代) 

四、出    席︰陳英淙、邱文科、趙崇義(鄭恩加代)、許光宏、甘義銓、溫秀英、張錫淇、張永華、 

葉芓伶、沙庫瑪、李仁盛、楊智偉、林光輝、賴朝松、盧瑞芬(張錦特代)、黃麗庭、 

吳承宇、陳冠伶、林俊彥、李宗諺、呂彥禮、潘台龍、曾慶平、吳治慶、周成功、洪 

麗滿、沈宜璇、王俊杰、蕭穎聰、陳怡原、馬蘊華、林心宇、周晟、吳俊仲、蔡曉雯、 

曾旭民、萬書言、薛迪忠、林美清、駱碧秀。 

五、列    席︰楊文進、夏日華、楊鳳平、黃麗秋、曾文武、張意宏。 

六、請    假︰陳逸和、張連璧、蔡文貴、楊承翰、陳庚品、劉丞軒、林萍章、張承能、張寓智、婁 

德權。                            記錄：許淑惠 

七、主席致詞：(無) 

八、報告事項： 

     (一) 宣讀上次會議記錄：紀錄確認。 

     (二) 教務處報告：「102 學年度行事曆」行事訂定。(附件一 p.1~p.2) 

     一、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預定正式上課日為 102 年 9 月 16 日星期一。第二學期正式上

課日為 103 年 2 月 24 日星期一。 

二、中秋節 9/19 逢週四調整 9/20 彈性放假，並於 9/14 星期六先補行上班。 

三、本行事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供全校教職員生參用。 

     決議：9月 20 日(星期五)彈性放假，請全校教師自行安排補課。 

九、討論事項： 

案由一：請審核本校 103 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           (提案單位：教務處招生組) 

說 明：一、大學部： 

1.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自 102 學年修訂為「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考試入學」三入 

學管道，「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招生名額，以不超過當學年度新生招生名額之 

15%及 45%為原則，「考試入學」以不低於當學年度新生招生名額之 40%為原則。 

2.本校 103 學年度大學部各招生管道名額及比例如下： 

入學方式

/學年度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四技二專 考試入學 

名額 佔比 名額 佔比 名額 佔比 名額 佔比 

103 172 14.37 476 39.77 6 0.5 543 45.36

3.「103 學年度各學系(組)新生招生名額分配表 (日間學制大學學系)」如附件二-1 p.3。 



二、碩、博士班： 

1.臨床醫學研究所新增「醫學教育組」(招生分組)，招生名額 3名。 

2.「103 學年度招收碩(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研究生名額分配表」如附件二-2 p.4。 

三、本校 103 學年度預定招生名額如下表: 

類

別 

班別 103 學年 

申請名額

102 學年 

核定名額 

說明 

核

定

名

額 

學士班 1197 1197 未增減 

碩士班 697 697 未增減 

碩士在職專班 144 144 未增減 

博士班 143 143 未增減 

外

加

名

額 

外國學生 學士班 59 62 減少 3名 

碩士班 59 47 增加 12 名

博士班 26 23 增加 3名

(備註 1) 

僑生 學士班 77 76 增加 1名 

碩士班 33 23 增加 10 名

博士班 7 7 未增減 

陸生 學士班 24 12  

(備註 2) 碩士班 14 7 

博士班 3 4 

身心障礙生 學士班 5 5 未增減 

原住民(繁星推薦) 學士班 5 4 增加 1名 

原住民(個人申請) 學士班 10 9 增加 1名 

備註 1：外國學生依本校各學制核定名額之 10%向教育部申請，本校博士班應為 14 名， 

多出之 12 名擬從本校博士班核定名額內之缺額流用。 

備註 2：陸生依本校各學制核定名額之 2%向教育部申請，核定名額依教育部政策。 

＜教務處招生組黃麗秋組長補充說明：> 

  一、教育部為因應全國少子化之問題，將逐年縮減各學制之招生名額，其中一項規定為「任一學制 

班別「新生註冊率」若連續三年低於 70％，招生名額將減招 1到 3成。」。 

另教育部今年亦提出「學校得主動申請調減招生名額，調減方以學制班別為單位，學校嗣後經 

評估招生情形得申請按比例回復原主動調減之招生名額」之配套措施。各校得檢視其招生情形 

提出申請。 

 二、經統計，本校博士班新生註冊率：100 及 101 年度皆低於 70%，若 102 年度仍未達 70%時，104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名額將被調減。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一、請教務處招生組視 102 學年度新生實際註冊情形，如博士班新生註冊率仍低於 70%時， 

再考慮向教育部提出申請調減招生名額。 

         二、請各院院長瞭解該院系所之博士生素質及檢討未來博士生之名額需求;另請各系所多鼓 

            勵學生修讀學碩士學位學程。 

 

案由二：擬修訂本校「教師適任性評量辦法」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為配合實際作業需要，擬修訂部份內容，其重點為： 

(一)教學服務型教師增列曾獲輔導優良獎項者。 

(二)留職停薪之教師在進修期間得予緩評。 

(三)醫學院教學服務型教師之研究評量標準比照通識中心自然學科之規定。 

二、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  議：一、修正通過。（通過後之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 p.5~p.6） 

    二、修正如下： 

      （一）條文第十條第四項「懷孕或罹患健保局所公告重大疾病教師得申請延後一年評量。」 

      （二）條文第十條第五項「留職停薪之教師得予緩評。」 

 

案由三：擬修訂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準則」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為配合實際需要，擬予修訂，其重點為： 

(一)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內涵依教育部所公布最新資料修訂。 

(二)對於檢舉案之處理方式修訂為：審理中之案件改由審理單位併同處理；審定案件則 

由校教評會審理。 

(三)對於干擾審查人之案件經查證屬實者，修訂為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學校通知 

送審人，自通知日起 2年內不受理其教師資格之申請，並報部備查。 

(四)對於檢舉人濫行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得提校教評會討論予以適當懲處。 

二、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 議：一、修正通過。（通過後之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 p.7~p.8） 

    二、修正如下： 

      （一）條文第二條第四款「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說、利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 



         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二）條文第二條第五款「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 
         （三）條文第十二條「…之情事，檢舉人若為校內人士，提相關權責會議予以適當懲處。」 

 

案由四：擬修訂本校「人事管理規則」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現狀教師之獎勵須經教評會通過，而教師之懲處則未明訂，為使作業完備，爰增訂

教師之懲處須經教評會通過之內容。 

二、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五 p.9。 

決 議：請人事室針對教師之懲處程序、分工再研議後，提下次會議討論。 

 

案由五：擬修訂本校「考勤管理辦法」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為配合實際需要擬予修訂，重點為： 

(一)其他假別中，增列安胎假併入病假計算請假日數，病假、婚假及陪產假之說明欄， 

婚假之證件欄，均依相關規定修訂或增訂內容。 

(二)增訂原住民族假。 

(三)兵役召集結束須將解召令送考勤銷假。 

(四)颱風備勤時段及出勤記錄方式由防颱中心主任決定後通知備勤人員。 

        二、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 議：一、修正通過。（通過後之條文對照表如附件六 p.10~p.13） 

    二、條文 4.2 之(3)其他假別內病假(說明)修正為「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或罹患重大傷病採 

      門診方式治療者,其休養或治療期間，併入「住院病假」日數計算。」 

 

案由六：修訂「長庚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說 明：一、針對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教師適任性評量方式，提請修訂「長庚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 

擔任教學辦法」。 

        二、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後之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七 p.14） 

 

案由七：修正學則第 15 條、20 條、28 條、42 條，請討論。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醫學系修業年限修正為六年，依教育部建議配合修正 

(一)本校醫學系修業年限自 102 學年起入學修正為六年(含實習)，已於 101 年 12 月 14 

日報部核備。 

(二)教育部 102 年 1 月 4 日回覆(臺教高(二)字第 1020001550 號函)，建議醫學系自 102 



學年度改制為 6年後，其有關課程及實習等規定是否配合調整(如第 20 條臨床實習 

等)，請整體檢視後再報；另 102 學年度前入學學生，於休學期間屆滿後復學，其有 

關修業年限及相關配套措施，建請參酌 101 年 7 月 6 日「醫學系學制改革與課程規 

劃小組」第 17 次會議決議，於學則中明定。 

(三)依教育部建議，經會醫學系檢討後擬配合修正學則第 15 條及 20 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如附件。上述已提 102 年 2 月 27 日教務會議討論同意修正。 

二、放寬學生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一)放寬大學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退學之規定， 

1.擬廢除學則第 28 條第 2款學生學期不及格學分達 2/3 退學規定。 

2.放寬學則第 28 條第 3款特殊生學期不及格學分達 2/3 退學規定，擬由 1次放寬為 

2 次。 

(二)學則 42 條第 8款「研究所學生必修科目重修一次，仍不及格」退學之規定擬予取消。 

(三)上述修正已提 102 年 5 月 22 日教務會議討論通過。 

決 議：一、修正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八 p.15~p.17）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 

         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之二分之一(含)以上，且累積兩次者，應令退學。」 

      （二）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 

         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 

         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 

(含)以上，且累積兩次者，應令退學。」 

 

案由八：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附件九 p.18~p.24)宜否增訂「延遲核發畢業證書或撤銷已授予學位之懲 

處規定」，請討論。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說 明：一、依今(102)年 3 月 7 日本校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辦理。

二、依學生獎懲辦法第二條之規定，其適用對象為本校學生。若學生畢業前夕涉及退學或開   

除學籍處分之違法或不當行為，得否延遲核發畢業證書或撤銷已授予學位？因畢業證書

及學位授予均係屬學生重大權益事項，非具實質正當理由，且有嚴格程序要求，自不得

延遲核發畢業證書，另法律上亦禁止不當聯結。 

三、如遇具體個案尚在調查處理程序中，恐因其後續懲處影響其畢業條件之認定，得以專簽 

簽准方式妥適處理即可，尚不宜在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中以通案方式增訂條文。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擬制訂「長庚大學校區出入與車輛管理辦法」草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說 明：一、為保障教職員生權益，「停車場管理辦法」及「出入校區管理辦法」須通過校務會議， 

以符合大學自治精神。 

二、原辦法在道路交通管理、停車證及停車收費、違規處理等，有多項條款重複，經檢討 

擬提案整合。 

三、新訂「長庚大學校區出入與車輛管理辦法」，保留原辦法的主體內函，依現況需求提出 

整合系統與管理原則，並建立與相關作業要點的連結。 

四、「長庚大學校區出入與車輛管理辦法」(草案)條文及對照表。 

決 議：由總務處另行檢討是否將汽機車違規罰款之現行規定納入本辦法中。 

        (本案經總務處再檢討後，原於「停車場管理辦法」內汽機車違規罰款之規定「汽車違規罰 

    款 500 元/輛、機車違規罰款 200 元/輛」將修正納入本辦法第八條中。修正後之條文對照表 

    及全文如附件十 p.25~p.30) 

 

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一時三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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